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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A 分署因業務需要須由同仁值班備勤，某月份政風室以電話

抽查督勤，值班人員甲執行員連 2 日均未於值勤期間接聽電話，

經政風室調閱大門監視器畫面及訪談該員，發現該員連 2 日均於

值勤時段外出與友人用餐，擅自離勤時間約 2 至 3 小時不等，該

員涉有差勤異常情事，後經政風室會辦人事室就該員未在勤之時

數未發給值班費。 

 風險評估 

1、 機關人員出於僥倖心理或法紀觀念薄弱恐誤觸法網 

    機關人員輪值值班應依規定全程在勤並覈實辦理簽到、

退作業，不論其係未諳法規或出於僥倖心理，只要值勤期間

未確實依規定於機關內值(備)勤、不假外出，即有廢弛職務等

行為，不僅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未實際在勤仍於簽到表上登

載不實之值勤時間，據以請領值班費用或補休時數之部分，

恐涉有偽造文書或詐領小額補貼款等刑事不法責任。 

2、 欠缺內部監督及外部督勤管理機制 

    機關內部未設有勤務督導主管等內部監督機制，亦未輔

以人事單位等實地查核或不定時抽查等外部督勤管理機制，

僅以紙本值勤簽到表作為值班人員主要之差勤依據，值班人

員到勤後是否確實執行勤務，或於發現值班人員有違反值勤

規定時應如何即時處置，均未設有監督管控或因應機制，無 

法有效管理及掌握機關同仁之實際值班情形，在欠缺嚴謹之 

 

案例一：值班人員擅離職守案 

1 



 
 

管理機制上，恐使值班人員有機可乘。 

 防治措施 

1、 加強員工法紀教育，提升同仁法治意識 

    為免公務員因錯誤認知或不諳法令乃致犯罪，由政風室

不定期利用會議場合或舉辦廉政宣導課程，向其宣達小額款

項應覈實申領之法治觀念，並使其瞭解法令規定及違反時須

承擔之行政懲處與刑事法律責任，漸進式改變同仁的觀念以

提升同仁之法治與道德意識。 

2、 檢討改善監督管理與督勤機制 

    避免因內部監督管理功能不彰，而使公務員產生有機可

乘之心態，應建立督勤管理監督機制，將值勤過程所收辦之

案件、案款製成紀錄，逐級審核後備查；另透過人事等單位，

於值勤期間主動且不定期抽查值班人員之在勤狀況，如發現

有擅離職守或無故缺勤等異常情形，應建立橫向聯繫通報機

制掌握值班人員動向，即時確認其在勤狀況，落實差勤管理。

必要時，並將調查結果提報機關考績委員會檢討其行政責任。 

 參考法令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規定。 

2、 刑法第 134 條、第 213 條、第 216 條、第 339 條第 1 項及

第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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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義務人甲為感謝 A 分署書記官乙協助為其辦理強制執行案

款分期繳納事宜，事後在中秋佳節時，基於社交禮俗，以友人名

義將欲致贈之禮盒交由該分署輔助人力丙，請其轉交予書記官乙，

詎乙逕予收受，且未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主動將上情簽報長官

及知會政風室。 

 風險評估 

1、 贈與人與受贈人間於職務上具有業務往來利害關係，恐生瓜

田李下之疑慮 

    參照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立法目的，係為防杜個人、

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間如具有業務往來、指揮監督、

費用補(獎)助或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關係時，

公務員不因飲宴應酬或受贈財物，而對業務之決定、執行或

不執行產生有利或不利之風險。 

    行政執行機關書記官對義務人是否得辦理執行案款之分

期繳納、期數設定、理由及各期應繳納之額度具行政裁量權

限，應具業務往來關係，書記官如收受義務人致贈之財物恐

生瓜田李下之疑慮。 

2、 未落實廉政倫理事件登錄，易衍生貪腐事件及影響機關清廉

形象 

    行政執行機關執行職務時較常遇到之廉政倫理事件多屬

受贈財物，如未即時予以導正，行而久之，將形成機關內部之

陋習，易衍生貪腐事件，不僅將損害機關權益及影響清廉形 

 

案例二：受贈財物未依規定登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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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公務員自身恐將面臨觸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事不法等罪

嫌。 

 防治措施 

1、 運用多元管道廣向不同族群宣導廉政倫理觀念 

    平時不定期運用多元管道或結合機關對外活動廣為向一

般民眾及業務往來廠商等非公務員族群進行宣導，主動向其

建構廉政倫理概念，減少一般民眾或業務往來廠商向公務員

贈送財物或邀請參加飲宴應酬之頻率，從源頭杜絕可能發生

之廉政風險事件。 

2、 結合機關新進人員(含輔助人力)職前說明會與處理登錄個案

之機會加強宣導 

    政風室除結合機關「新進人員(含輔助人力)職前訓練」共

同辦理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外，平時亦透過處理個案登

錄之機會向公務員詳加說明廉政倫理事件之處理程序，並於

機關內、外部網站加強案例宣導等，使機關內之公務員及輔

助人力更臻熟稔廉政倫理相關概念及遇案處理流程。 

 參考法令 

1、 受贈財物：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三)款、第 4 點及

第 5 點。 

2、 飲宴應酬：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 點及第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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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A 機關公務人員甲因業務需求須出差稽查，其依機關慣例

申請搭乘公務車出差，惟搭乘公務車至出差地點後，隨即通知駕

駛先行離去，甲則未於出差地點執行公務，實際上於逛街購物後

返家休息。甲嗣以電腦登入經費報結系統辦理出差旅費報支，逐

層報由不知情單位主管、主辦人事人員、會計人員審核，使渠                    

等均陷於錯誤，誤認其有依原核准之出差單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

公務，並依報請之數額由會計室人員辦理核銷，甲因而多次詐得

雜費。 

 風險評估 

1、 單位主管未確實控管出差審核作業 

    單位主管對於部屬出差申請及出差旅費之報支，倘未能

確實瞭解實際業務執行情形，並善盡內部控管審核之責，將

導致同仁浮濫申請出差及報支出差旅費之弊端。 

2、 工作紀律及法治觀念不足 

    同仁缺乏工作紀律及法治觀念，對於出差應完成出差申

請事由及覈實報支出差旅費，如未覈實報支應負相關行政及

刑事責任，並無正確認知。 

 防治措施 

1、 強化主管督導考核責任 

    單位主管應依承辦人業務辦理情形及工作量，詳實審核

部屬之出差必要性。如出差任務完成後，主管可透過詢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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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業務辦理狀況等，再行核准其出差旅費，以善盡督導考核

責任。 

2、 加強法治教育宣導 

    為避免同仁因不熟悉法規或便宜行事，致誤觸法網而涉

行政或刑事責任，加強法治教育宣導作為，提升同仁廉潔意

識。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欺取財罪。 

2、 公務員詐領差旅費等小額補貼款性質案件，究係適用貪污治

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抑

或係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論處，過往實務運作有不同見

解，最高檢察署於 111 年間統一訴追標準，將公務員詐領加

班費、值班費、差旅費及休假補助費以普通詐欺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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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1、 A 分署清查查封物保管庫時，發現該分署自行購買之 100 個

甲類物品與相同種類之查封物品併同存放，且因秘書室前採

購承辦人於 5 年前購買後，並未會辦或通知物品管理人，故

該 100 個甲類物品均未登帳或列管，而致物品閒置浪費及查

封物辨識處理困擾。 

2、 A 分署辦理年度物品盤點工作時，經監盤單位抽查發現，多

個乙類物品有「從未黏貼標籤」情形，且因秘書室前承辦人移

動該類物品時未製作移動單更新物品存置地點資訊，故業遭

誤認為其他財產之附屬物件而辦理報廢。 

 風險評估 

1、 物品管理不彰恐將導致浪費公帑等情事     

    機關採購物品如未即時登帳或列管，將無法有效控管庫

存及使用情形，進而發生重複採購、浪費公帑甚至衍生採購

弊端、人謀不臧之情形。 

2、 機關物品管理作業疏漏致影響管理效能 

    機關採購物品如未依照現況更新保管清冊或黏貼標籤等

資料，將造成管理困難或效率不彰，甚至可能誤認為非公用

物品而報廢、丟棄或挪作他用，影響物品管理之正確性。 

 防治措施 

1、 落實物品管理作業、加強內控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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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物品管理不當案 



 
 

    

    物品採購程序宜會辦物品管理人員，避免疏漏登帳情形

發生，物品管理人遇案即應迅速辦理入帳登記及製作、黏貼

標籤等程序列管資料；並依內控規範加強定期及不定期抽查

工作。 

2、 強化庫房管理機制 

    物品儲藏庫房應與查封物保管庫分設，或避免將公用物

品與查封物放置同處，或以適當標示進行區別。另建議物品

儲藏庫房增設監視器及進出人員登記簿，俾利發生狀況時回

溯檢討問題及釐清責任。 

3、 加強宣導人員更迭及物品異動處理流程 

    加強宣導同仁遇人員更迭、使用或保管物品需異動時，

應主動請秘書室協助辦理，填具移動單送管理單位辦理變更。  

 參考法令 

1、 物品管理手冊第 17、18 點。 

2、 物品管理手冊第 20、21、24 及 2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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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甲為某縣政府衛生局專案聘僱之臨時人員，負責辦理請購、

核銷、驗收及發放營養品等業務，甲明知辦理以提貨券發放方式

之個案營養品補助採購案，應依各衛生所提報之核銷清冊，覈實

計算個案補助數量及金額，據以核算提貨券實際需求，填具請購

單經核准後，交採購人員採購提貨券，惟甲因投資失利，主觀上

又出於誤認臨時人員並非刑法上公務員，應無貪污治罪條例適用

之心態，遂將過往已完成採購之核銷清冊上之年、月塗改及變造

後，作為浮報提貨券請購數量及金額之依據，併同填載不實數量

之請購單逐級陳核，致不知情之相關科室及首長授權人員誤認請

購內容為真而核准採購，並由採購人員訂購不實數量之提貨卷予

甲，嗣後甲再以不實之驗收紀錄等文件陳核長官，致該機關相關

人員誤認提貨券均驗收完成且全數如實發放而核准核銷，並將款

項如數撥付予廠商，甲因而順利虛增採購金額而詐取新臺幣 200

萬元之提貨券。 

 風險評估 

1、 主觀僥倖心態及錯誤認知 

    甲因圖謀私利、心存僥倖心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虛增

採購數量及金額而詐取財物，且主觀存有誤認臨時人員非刑

法上公務員，應無貪污治罪條例適用之錯誤認知。 

2、 內部控制機制未有效落實 

    各衛生所人員點收時，並未詳細清點核對提貨券之數量

及金額，是否與當月提報之核銷清冊內容一致，機關亦未就

案例五：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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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採購情形進行內控或稽核，致未能及時發掘採購數量及 

金額浮報、虛領等異常情形，請購、採購、驗收及核銷等內部

控制機制均未能有效落實及發揮應有之效能。 

 防治措施 

1、 即時掌握風險狀況 

    針對操守風評不佳、作業或生活違常人員，應適時提列

為廉政風險人員，主管應加強考核或輔導提列風險人員，並

注意其業務執行狀況與生活情形，即時掌握風險狀況。 

2、 建立正確法規認知 

    應強化承辦人員法治觀念，並透過業務教育訓練機會，

深化承辦人對於職務行為適法合規之認知，建構正確業務知

能。 

3、 落實內部控制作業程序 

    針對潛藏風險案件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稽核，積極

發掘弊端癥結所在，深化管控措施效度，以降低廉政風險。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罪。 

2、 刑法第 216 條、第 211 條、第 213 條、第 214 條及第 220

條第 2 項之行使變造公文書罪、行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行使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準公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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